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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演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给予应有的注

意，审议这个问题，

2. 又溃人权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

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关于其审议经过及结果的

报告，

3. 决定其第三十七届会议在题为“为增进人权

和基本自由的切实享受在联合国系统内可以采取的各

种途径、方式和方法”的项目下继续审议这个问题，要

考虑到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八届会议的报告和会员国在

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上表示的意见，并研究在这方面

可以采取的步骤。

1981 年 12 月 14 日

第 97 次全休会议

36/136. 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

大会，

欣然注寰剃促进新的国际人道主义秩序的提

议，＠

认识剿应进一步改善一个全面的国际架构，既充

分考虑到有关人道主义问题的现有文书，又充分考虑

到那些尚未妥善顾到的方面需要加以注意，

嘈虑剽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的体制安排和行动

可能需要进一步加强，以便在需要采取人道主义行动

的情况下作出切实的响应，

1. 清秘书长征求各国政府对促进新的国际人道

主义秩序的提议的意见；

2. 决定在其第三十七届会议上根据秘书长的报

告审议这个问题。

198 1 年 12 月 14 日

第 97 次全体会议

＠参看＜大会正式记录，第三十六届会议，附件》，议程项

目 138, A/36/245 号文件。

36/151. 联合国援助酷刑受害者自愿基

金

大会，

回顺其 1978 年 12 月 20 日第 33/1 74 号决议，板

据该决议己设立联合国智利信托基金作为自 愿基金，

负责收取捐款，向智利境内由于被拘留或监禁而人权

受到侵害的人提供人道主义、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，

又回．其 1980 年 12 月 15 日第 35/190 号决议，

其中请人权委员会研究是否可能扩大联合国智利信托

基金的权限，

注童测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1981 年 5 月 8 日第

1981 / 39 号决议和人权委员会 1981 年 3 月 11 日第

35(XXXVII)号决议，＠

注意到所有各国政府都有义务按照它们根据各项

国际文书所承担的责任，尊重和发扬人权，

潭感关切地注蕙到发生在许多国家的酷刑行为，

考虑剃不论在任何地方发生的酷刑的受害者的苦

境，

认识剽有必要本着纯粹人道主义的精神向酷刑受

害者提供援助，

1. 决定

(a) 扩大按照大会第 33 / 174 号决议设立的联

合国智利信托基金的权限，使它能收取自愿捐款，通

过已有的援助渠道，向由于遭受酷刑而人权受到严重

侵害的个人，和这些受害者的亲属，提供人道主义、

法律和经济方面的援助，并优先向下面这种国家境内

的受害者给予援助，这些国家的人权情况曾是大会、

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或人权委员会的各项决议或决定的
主题，

(b) 这个援助酷刑受害者的联合国自愿基金应

由秘书长，根据基金董事会的意见，按照联合国财务

条例进行管理，该董事会由在人权领域具有广泛经验，

以个人身分担任的一名主席和四名成员组成，由秘书

＠参看“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， 1981 年，补编第 5

号）（E/1981/25 和 Corr.I ) ，第二十八章， A 节。




